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急診系列（十八） 

家庭暴力暨兒少保護說明單 
一、如果你未成年或家中小孩受到家庭暴力傷害，而有生命危險之

虞，請打 110 電話求救。 
二、如果你未成年或家中小孩有任何家庭暴力的問題想詢問，也可以

利用 113 的專線電話請求協助。 
三、如果暫時不想報警，也可以打全國保護您 24 小時專線 113 請各縣

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。 
四、萬一電話無法接通，可以在上班時間，打屏東縣家庭暴力防治中

心的行政電話 08-7321896，提供必要的服務。 
五、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處理方式包括: 
1、安撫與情緒-支持社工人員會有很耐心的聽你陳述事實，並給你有
用的建議。 
2、送醫-如果你已經受傷，社工人員也會協助你作暫時急救處理，並
呼叫救護車送你去醫院。 
3、緊急安置-如果你想離開暴力現場，又覺得沒有安全的地方可去，
社工人員會協助你先住到緊急的庇護處所。 
4、申請「緊急性暫時保護令」如果你有急迫危險的情況時，社工人員會
視需要幫你向法院申請「緊急性暫時保護令」。 
5、協助申請「一般性暫時保護令」以及「通常保護令」 
遭受暴力時該如何保護自己 
1、保持鎮定、保護自己 
2、高聲呼救、離開現場 
3、尋求協助、報案處理 
4、驗傷治療、蒐集證據 
5、法律諮詢、心理輔導 
6、事先準備、未雨綢繆                

東港安泰醫院 關心您 社工室電話：08-8329966#2023、
2012 

 上班時間：星期一至五 08：00~17：00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衛 教 單 張 簽 收 聯 
衛教名稱：家庭暴力暨兒少保護說明單 
家屬或本人已詳讀及接受醫護人員給予衛教單張注意事項相關
事宜解釋 
        此致             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
病人或家屬簽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
醫護人員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 


